
日本11岁小学生安达结希
失踪 20余天一案出现重要进
展，4月16日凌晨，警方以遗弃
尸体罪嫌疑逮捕了安达结希的
继父安达优季。

2025年12月，安达优季与
安达结希的母亲结婚，两人据称
是在职场认识的。37岁的安达
优季在京都府一家机械制造工厂

任职，据称其工作态度认真，无明
显家庭不和或虐待通报记录。

安达优季声称，3月23日上
午约8时开车送安达结希到学
校停车场，但学校里没有人见到
过他，校内外监控也没拍到他，
直到中午学校发现安达结希未
到校。

此后当地出动警察和消防

队进行地毯式搜索，安达优季夫
妇也曾积极参与搜救和发放传
单等。

3月 29日，亲属在此前多
次搜索过的地方发现了安达
结希的黄色书包。4月12日，
警方也在一处多次搜索过的
地方发现了安达结希的黑色
运动鞋。4月13日，警方在学

校西南约2公里的山林里发现
安达结希的遗体，呈仰卧状，
脚仅穿袜子，没有鞋子。

由于这些发现都极不自然，
警方调查从“走失”转向“事件
性”，最终指向抛尸，并于4月15
日对安达优季的家进行了搜查。

4月16日，警方正式逮捕安
达优季，他表示“是我做的事，没

有错”，承认将安达结希的遗体
遗弃在当地山林里。

目前警方正调查安达优季
的作案动机及详细经过，尚未设
立杀人专案组。司法解剖显示，
安达结希的身上无明显刀伤或
其他重大外伤，死亡推定为3月
下旬（即失踪后不久），死因仍为
“不详”。 宋世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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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最佳深度媒体

紫牛头条

男子转让自行车坐垫被厂家告了
厂家以售假、商标侵权索赔2万元，后又说可以撤诉但要承认“售假”

辽宁的倪先生购买了一辆大行折叠自行车，改装之
后把原来的自行车坐垫放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出售，一年
后收到法院传票，竟然是大行自行车公司状告他销售假
货、商标侵权，索赔经济损失及律师费等费用2万元。
他把这件事发到了网上，引发关注。大行方面有人联系
他，称起诉是“误伤”，可以撤诉，但要求他签署一份和解
协议，需承认销售假货，消除对品牌方造成的“负面影
响”，后续如果再损害对方品牌，品牌方保留起诉的权
利。倪先生表示，自己转让的配件是原车所拆，而且始
终如实陈述此事，不能接受这样的要求。

目前大行没有撤诉，开庭日期为4月27日，倪先生
正在准备应诉材料。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宋世锋

转让自行车坐垫，买家
竟然是品牌方

倪先生告诉扬子晚报记者，
他是一位自行车爱好者，10年
前就曾买过一辆大行折叠自行
车，对这个品牌比较认可。

2025年3月23日，他花了
3000多元，在网络平台上又买
了一辆大行折叠自行车。这家店
是“五星好店”，已经开了10多
年，商品页面中介绍其为“大行授
权经销商，原装正品保障（官网可
查）”，并且出示了相关证书。

倪先生收到自行车后，像很
多爱好者一样进行了一些改装，
更换了坐垫，原车坐垫放着也没
用，就拿到二手交易平台上转让。

坐垫很快被人买走了。然而
倪先生不知道，买家竟然是大行
品牌方。

今年4月2日，倪先生收到
辽阳市太子河区法院的传票，案
由是侵害商标权纠纷。原告为大
行科工（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委
托诉讼代理人为广东高准律师
事务所某律师。

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停止侵
害大行注册商标专用权，赔偿经
济损失与维权合理费用共计2万
元，并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为：经原
告调查发现，倪先生在其经营的
二手交易平台销售了与原告注
册商标相同标识的商品，就被告
的侵权行为，原告向公证处申请
了证据保全公证。经原告鉴别，

被告销售的商品并非原告或原
告授权的单位生产，系假冒原告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官网查询车辆属于真
品，坐垫真假谁说了算？

倪先生把一年前买那辆大
行折叠自行车的单据全找了出
来，到大行官网查询车架上的防
伪码，显示这辆车属于大行公司
“销售的系列产品，请放心购
买”。

倪先生说：“这个品牌可能
对于跨区销售等问题有规定。对
方律师声称要到他们的旗舰店
购买，但我作为消费者，网上既
然有卖的，我想买哪个就买哪
个。我下单的商家有大行授权，
公布了资质，对于消费者来说，
只要能买到，就不应该属于是我
自己的问题。”

倪先生多次拨打大行的客
服电话，还给他们的社交平台账
号留言，想说明实际情况，但是
一直没有人回应他。

倪先生说，这个坐垫是整车
拆下来的零件，这类东西假货很
少，因为价格很低。但他们起诉
的理由之一就是假货，而鉴定者
就是他们自己。“如果我是经销
商，有违规跨区销售之类的问
题，我认罚。但我只是消费者，在
正规电商平台买了一辆正常销
售的车，而且在官网查询是真
的，不是二手车或者假货，改装
后是在二手平台转让原车配件，

而且不是大批量销售，没想到受
到起诉。他们既是原告又是生产
商，是真是假还要由他们说了
算，假货的凭据在哪？”

收到传票后，法院已经调解
了3次。“他们一开始索赔2万
元，后来降到7000元，再降到
5000元，最后降到3000元便不
肯再降了。我当时想，如果要求
赔偿1000元以内，我就算了，因
为我去应诉，关一天店至少也得
损失1000元。但他们最少要求
3000 元，从 2 万元降到 3000
元，我觉得这个降价幅度很离
谱。”

品牌方称“误伤”，但要
撤诉需承认卖假货

他把这件事发到了网上，受到
很多网友的关注。之后一位自称大
行公司员工的人联系他，表示这个
案件属于“误伤”，会进行撤诉。

倪先生以为事情要结束了，
结果他又接到对方律师的电话，
对方语气挺强硬地表示，他转卖
的坐垫就是假货，如果想撤诉需
要签和解协议。

倪先生拿到和解协议后发
现，对方依然坚持他转让的坐垫
属于假货，还要求他必须删帖，消
除对品牌方的不利影响，后续如
果再出现有损对方品牌形象的言
论，还保留起诉倪先生的权利。

倪先生表示不能接受这样
的条件。他对和解协议进行了补
充修改，但对方尚未对他进行回

应，也没有撤诉。
倪先生说：“我希望尽快了

结这件事，但前提是不能说我销
售假货。我没有要任何赔偿，只
要一个清白的证明，给自己正个
名。但他们还这样限制我，太憋
屈了。”

由于开庭日期日益临近，倪
先生也准备好了应诉材料，对方
不撤诉就等着开庭。

4月16日，扬子晚报记者联
系大行公司服务热线，工作人员
表示知道这一事件，但不清楚具
体进程，让记者联系公司前台。
记者多次拨打前台电话，始终无
法接通。

律师观点：
转让闲置不构成商标侵权
“假货”结论存在明显瑕疵

山东劳和律师事务所的张
玥律师认为，根据倪先生所述事
实，倪先生的行为不构成商标侵
权，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第
一，倪先生的行为性质属于“个
人闲置处置”，而非商标法意义
上的“经营性销售”；第二，坐垫
来源合法，适用“商标权权利用
尽原则”；第三，认定涉案物品为
“假货”的结论存在明显瑕疵：品
牌方作为案件原告，与本案存在
直接利害关系，其单方鉴定缺乏
中立性、客观性，若品牌方未委
托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仅为品
牌方内部鉴别，也应提供具体的
鉴定标准、鉴定流程及鉴定人员

资质；第四，若倪先生能够证明
整车为正品，原车拆件的坐垫，
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推定
与整车一致，为正品配件；第五，
即便法院认定涉案物品为“假
货”，倪先生已尽到合理注意义
务，物品来源合法、价格合理，其
主观上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涉
案物品为侵权物品，并且倪先生
能明确说明上家提供者，不应承
担赔偿责任。

倪先生将案件事实发至网
上，有网友担心会惹来损害商誉
的诉讼。张玥律师认为，本案中
只要倪先生能证明其发布的内
容均为客观事实，即便内容对大
行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也不构成
侵权——法律不禁止对客观事
实的如实陈述，哪怕该陈述会对
相关主体的形象产生不利影响。
倪先生将自身遭遇如实发布至
网上，本质上是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的行为，同时也属于对品牌方
的合理舆论监督，受法律保护。

张玥律师指出，商标权的保
护，核心是制止“恶意假冒、经营
性侵权”，而非限制消费者对合
法取得的正品进行二次销售。对
于倪先生而言，只要坚守“如实陈
述、证据充分”的原则，积极应诉，
必然能维护自身的权益；对于广
大消费者而言，个人闲置转卖是
合法权利，无需过度担心商标侵
权风险，但需注意留存证据、规范
发布；对于品牌方而言，维权应当
坚守法律底线，尊重消费者的合
法权利，避免滥用诉权。

日本11岁男童失踪20余天惊人反转
继父被捕后承认抛尸：是我做的，没有错

倪先生自行车的购买记录倪先生讲述事情经过


